长沙市望城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区（不含湘江新区托管区域，下同）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，规范设置行为，创造整洁、优美、安全的城市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》、《长沙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》、《长沙市户外招牌设置导则》（长政发〔2023〕15号）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和户外招牌设施的设置、审批、备案、维护、检测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，是指在城市建（构）筑物、交通工具等载体的外部空间，城市道路及各类公共场地，以及城市之间的交通干道边设置（安装、悬挂、张贴、绘制、放送、投映等）的各种形式的商业或公益广告。

本办法所称户外招牌，是指在本区范围内，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体工商户在其办公、生产经营场所建（构）筑物外立面或用地红线范围内设置的，表明其名称、字号、标识等内容的牌匾等设施。

第四条 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应当遵循统筹规划、布局合理、安全规范、协调美观的原则，并与区域规划功能相适应，与建筑物风格、城市风貌及周边环境相协调。

第五条 区人民政府成立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统筹协调全区管理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。

第六条 建立全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分区制度，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为基础，结合区域发展实际，将本区划分为城镇管理区域和农村管理区域。

城镇管理区域指望城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，并扣除农村管理区域后的区域。

农村管理区域指望城区黄桥大道以西以北、芙蓉北大道以东的区域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分工
第七条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是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的主管部门，负责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制定本区管理规范和政策，并进行行业指导与监督；

（二）负责全区范围内除市级审批以外的户外广告设置的行政许可（审批）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城镇管理区域内墙体字、楼宇名称招牌、集约式招牌、道路指示牌的设置备案工作；

（四）组织全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安全检测的监督抽查，建立区级安全管理台账；

（五）负责指导、监督和考核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的管理工作；

（六）负责跨街道（镇）的重大、复杂违法案件的查处。

第八条 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负责所有农村管理区域内各类户外广告、招牌设施的日常巡查、设置咨询、台账建立及市容秩序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负责城镇管理区域内除户外广告审批事项，以及墙体字、楼宇名、道路指示牌备案事项外的所有户外招牌的设置备案、日常巡查与安全监管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辖区内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安全隐患的排查、督促整改及一般性违法行为的查处；

（四）宣传相关法律法规，指导设置人依法依规设置，落实门前责任制。

第三章 设置规范与要求

第九条 设置户外广告应当依法取得行政许可。设置户外招牌实行备案管理，设置人应在设置完成后向本办法规定的管理部门办理备案登记。

第十条 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，必须符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安全技术标准和质量规范，确保设施安全、牢固。

禁止在下列区域或情形设置户外广告和招牌：

（一）利用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，或影响其正常使用的；

（二）利用危房、违法建筑，或可能危及建（构）筑物及设施安全的；

（三）妨碍居民正常生活，或影响车辆、行人通行安全的；

（四）在国家机关、文物保护单位、风景名胜区等建筑控制地带，未经批准设置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《长沙市户外招牌设置导则》禁止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一条 户外招牌内容仅限于标明设置人的名称、字号、标识，且应与市场监管部门登记、核准的信息一致。不得含有经营范围、联系方式等商业宣传内容。

第十二条 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计、样式、色彩、照明等应与所在区域的城市容貌、夜景亮化相协调，避免光污染和视觉干扰。

第四章 安全检测与维护
第十三条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的设置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负责设施的日常维护、安全检查，并承担安全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建立定期安全检测制度：

（一）户外广告设施在设置期内应每年进行一次安全检测；

（二）户外招牌设施在设置期内宜每年进行一次安全检测，其中位于人员密集场所、设置于高层建筑或体量较大的招牌，必须每年检测；

（三）安全检测必须委托具备相应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。

第十五条 设置人应建立安全检查和检测档案。在每年全市统一的“安全检查（检测）月”（9月）期间，应开展集中检查，并向管理部门报告情况。

第十六条 遇有大风、暴雨、大雪等恶劣天气前后，设置人必须进行专项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隐患。
第五章 法律责任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经许可擅自设置户外广告，或设置户外广告、招牌不符合安全管理要求的，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长沙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予以处罚。

第十八条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因设置、维护不当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，设置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墙体字：指附着于建筑物墙体，独立于单位门店招牌之外的，用于宣传单位名称、品牌、标语的大型文字、图案。

（二）楼宇名：指用于表明各类建（构）筑物名称（如××大厦、××广场）的户外招牌。

（三）道路指示牌：指在公共区域设置的，用于指示道路、地名、公共设施方位的标识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6年×月×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原城管委办[2023]97号文作废。本办法由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解释。


